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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醫藥發展獎勵或補助辦法 

第一條  本辦法依中醫藥發展法第七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。 

第二條  本辦法獎勵或補助之對象，為推動中醫藥發展工作具有具體

貢獻或成效之自然人、法人、團體、機關、機構或學校。 

第三條  前條之自然人、法人、團體、機關、機構或學校，有下列情

形之一者，得予獎勵： 

一、從事國內中醫藥臨床療效實證研究、中醫藥理論及典籍

研究或中醫診斷基準研究，提升中醫藥臨床應用及發展。 

二、從事國內研發或製造中藥之新成分、新療效複方、新使

用途徑、新藥材、藥材新藥用部位或新複方，提升中醫

藥臨床試驗或中藥藥品製造產業發展。 

三、引進新穎科技於國內中藥製程或分析檢驗方法，改良中

藥製造或檢驗技術。 

四、於國內種植屬藥用基原或改良種植技術，且符合中醫臨

床需求及相關法規之中藥藥用植物。 

五、發展具中醫特色醫療，提升醫護品質。 

六、配合主管機關政策，推動國內中藥藥品製造產業發展。 

第四條  本辦法之獎勵方式，包括獎狀、獎座或獎牌。 

第五條  申請獎勵者，應於中央主管機關公布之申請作業期間檢附下

列文件、資料提出申請： 

一、申請獎勵事項。 

二、具體貢獻或成效，及其相關證明文件、資料。 

三、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文件、資料。 

自然人之獎勵，應由法人、團體、機關、機構或學校向中央主

管機關推薦及申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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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條  法人、團體、機關、機構或學校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得申

請補助： 

一、從事中醫藥臨床療效實證研究、中醫藥理論及典籍研究

或中醫診斷基準研究，有助於提升中醫藥臨床應用及發

展。 

二、從事研發或製造中藥之新成分、新療效複方、新使用途

徑、新藥材、藥材新藥用部位或新複方，有助於提升中

醫藥臨床試驗及中藥藥品製造產業發展。 

三、引入新穎科技於國內中藥製程或分析檢驗方法，有助於

改良中藥製造或檢驗技術。 

四、於國內種植屬藥用基原或改良種植技術，且符合相關法

規之中藥藥用植物，有助於中醫臨床醫療應用及發展。 

每一申請案之補助金額，每年最高新臺幣二百萬元，必要時

得酌增之。 

第七條  申請補助者，應於中央主管機關公布之申請作業期間擬具計

畫書提出申請，其內容如下： 

一、計畫名稱及目標。 

二、計畫內容及實施方法。 

三、執行時程及進度。 

四、對中醫藥發展之預期效益。 

五、人力配置。 

六、經費項目及金額。 

七、向其他機關（構）申請補助者，應列明全部經費內容、

向各機關（構）申請補助之項目及金額。 

前項計畫書經中央主管機關審查結果，有缺漏並得補正者，

應以書面通知限期補正；屆期未補正者，中央主管機關依原檢具

之計畫書審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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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項計畫書有變更必要者，應擬具變更後之計畫書，向中

央主管機關申請核准後，始得執行。 

第八條 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不得申請獎勵或補助： 

一、申請之日前五年內，執行政府計畫曾有重大違約紀錄或

違反法令規定。 

二、執行政府計畫受停權處分之期間尚未屆滿。 

申請者有前項情形，其已受獎勵或補助者，應撤銷之，並以

書面行政處分限期返還其獎勵或補助。 

第九條  中央主管機關得邀集學者、專家及機關代表，審查獎勵或補

助之申請；其審查基準如下： 

一、執行之能力、經歷及實績。 

二、對整體中醫藥產業發展之影響。 

三、申請補助計畫之可行性。 

四、申請補助計畫之經費合理性。 

五、預期貢獻度，包括國際中醫藥發展趨勢。 

第十條  申請者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中央主管機關得不予獎勵或補助；

已獎勵或補助者，得撤銷或廢止之，並視情節輕重，以書面行政

處分通知限期返還全部或部分之獎勵或補助： 

一、提供之文件、資料虛偽不實。 

二、未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准，逕行變更原計畫書並執行。 

三、違反中央主管機關就補助之核准所為之附款。 

第十一條  本辦法之補助，以科技計畫預算為之者，其研發成果之權

利歸屬、管理及運用，應依衛生福利部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

歸屬及運用辦法規定。 

第十二條  本辦法所需經費，由中央主管機關年度預算支應。 

第十三條 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。 


